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三十八章，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有關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事宜。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高級行政人員委任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宣布委任許亮華先生於 2025 年 6 月 9 日起
接替劉碧茵女士出任集團財務總監，而劉女士將繼續擔任香港交易所首席營運總監職務。 
 
許先生將直接向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匯報，並將會是香港交易所管理委員會成員。
作為集團財務總監，許先生全權負責香港交易所集團的財務、庫務及投資者關係職能。 
 
許先生的簡歷如下。 
 
許先生擁有於多間金融及其他機構擔任財務管理及企業融資職務超過 35 年的經驗。在加
入香港交易所之前，許先生曾任職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及集團財務總監，
並於 2016 年至 2023 年期間擔任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財務總監及執行總監會
成員，以及於 2004 年至 2011 年期間在港鐵任職企業財務總經理。許先生早年加入摩根
士丹利亞洲開展其事業，及後加入滙豐亞洲投資銀行工作，並後來擔任其企業融資執行
聯席主管兼營運總裁。許先生亦曾擔任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集團財務總監及嘉華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財務總裁。  
 
許先生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以及會計及財
務匯報局名譽顧問團成員。許先生亦出任華僑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先生持有倫敦城市大學商學院商科理學士學位及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
並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 
  
承董事會命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集團公司秘書 
曾志燿 
 
香港，2025 年 5 月 19 日 
 
於本公告日期，香港交易所董事會包括 12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是唐家成先生（主席）、 
聶雅倫先生、白禮仁先生、陳健波先生、謝清海先生、張明明女士、車品覺先生、周胡慕芳女士、
丁晨女士、梁柏瀚先生、任志剛先生及張懿宸先生，以及一名身兼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的
執行董事陳翊庭女士。 


